
附表六之二  口腔黏膜檢查服務對象、時程、服務內容及補助金額 

（單位：新臺幣元） 

醫令代碼 就醫序號 服務對象及時程 服務內容 補助金額 

95 IC95 
三十歲以上有嚼檳榔（含已戒）或

吸菸習慣者，每二年一次 
口腔黏膜檢查 130 

97 IC97 

十八歲以上至未滿三十歲有嚼檳榔

（含已戒）習慣之原住民，每二年

一次 

口腔黏膜檢查 130 

口腔黏膜檢查服務品質（備註二） 20 

備註： 

一、有關身分、年齡條件及篩檢間隔條件之檢核條件如下： 

（一）三十歲以上服務對象身分需為嚼檳榔（含已戒）或吸菸民眾，十八歲以上至未滿三十歲服務對象身分需

為嚼檳榔（含已戒）原住民。 

（二）篩檢間隔以「年份」檢核，條件為「當次就醫年－前次就醫年≧2」。 

（三）補助年齡以「年份」檢核，其資格條件為。 

1、代碼 95 之年齡條件定義為「就醫年－出生年≧30」。 

2、代碼 97 之年齡條件定義為「18≦就醫年－出生年≦29」，受檢原住民須出示戶口名簿（如服務對象無法

提出證明，應請其填具聲明書），提供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驗證；特約醫事服務機構驗證後須於病歷上登載

「原住民」身分別備查。 

二、口腔黏膜檢查醫療機構經評符合下列三項指標（資料來源為健康署癌症篩檢系統）者，每案口腔黏膜檢查增加

20 元（醫療機構名單將公告於健康署網站，名單內之醫療機構方能獲得補助）： 

（一）完整申報篩檢個案「菸檳行為」達 95%。 

（二）篩檢疑似異常個案電話追蹤和申報至少達 95%，且二個月內接受後續確診至少達 60％；口腔癌及癌前病

變偵測率不得為 0。 

（三）篩檢疑似異常個案追蹤結果為「無法聯繫」、「出國」及「搬家」及「拒做」者小於 10%。 

三、口腔黏膜服務品質費用，不得與本部暨所屬機關其他相關計畫之費用重複支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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